雅加達台灣學校98學年第二學期中學部模範生選舉辦法

一、主旨：選拔德、智、群、美五育均衡之優秀學生作為全校楷模，以激發同學    求真、求善、求美之上進心，並樹立校園良好風範。

二、選舉時間及地點
1. 初選：三月二十六日（五）前，各班教室。

2. 自我介紹：四月九日（五）朝會時間。

3. 宣傳：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五日校園內或各班教室。

4. 複選：四月十六日（五）朝會時間。

5. 表揚：五月二十三日（日）校慶大會。

三、模範生候選人資格

    候選人應具備下列資格
1. 學業成績部分
	初中部
	高中部

	A、ㄧ般學科成績75分以上
	A、學業平均成績70分以上

	B、藝能學科成績80分以上
	B、德行成績85以上

	C、日常綜合表現成績85以上
	


2. 品行端正，無警告（含）以上之記載。
四、選舉辦法

G7－G11全體師生均有投票權，如投票當天因故缺席者，視同棄權。

1. 初選：請各班導師協助公佈合乎候選標準之學生名單，全班人數達15人以上者，可選出3名候選人；未達15人，選出2名。並將名單與推薦表送學務處。

2. 複選：國中部及高中部採互選制，當日各班向導師領取選票，多圈選、塗改或空白均視為無效票。
3. 選票經同時分組公開唱票、計票及監票作業後，當場公佈得票數。
五、宣傳方式

1. 自各班產生候選人之次日起，同學可自製作海報張貼（請先送學務處核章），尋求本班或他班同學的支持，同班同學可擔任義務助選員。

2. 爭取支持的方法應確實遵守下列規約，如有違反，立即取消候選人資格：候選人不得對其他候選人及學校有不禮貌或不當之言論與行為。

   候選人及助選員不得利用上課時間拉票。

   候選人不得以金錢或任何物質做為爭取選票之手段或方法。

   教師及家長不得以任何方式介入，以保持選舉之正面教育意義。

六、工作分配

1.初選、候選人資料審查                    ：各班導師、教務處

2.當選海報之製作與張貼                    ：各班導師、學務處

3.選票製作與文具分發                      ：學務處、楊清印組長

4.會場佈置                                ：總務處

5.全程攝影                                ：鄭育仁組長

6.唱票、計票學生之督導及監票              ：各班導師、學務處

七、複選分工

1.綜合選務與指導                          ：學務主任

2.行政協調與支援                          ：各班導師、教務處

3.監票                                    ：學務處、學生會

4.唱票、計票學生                          ：各班導師

八、選舉程序

1. 請學生持學生證領取選票，未攜帶學生證者不得投票。

2. 請導師協助核對學生身分並發放選票。

3. 為培養民主法治正確觀念，唱票、計票均由同學負責，老師從旁輔導。

九、模範生當選名單於投票後3日內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並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日)校慶大會公開表揚。

十、注意事項
請各位老師與家長能以公正超然的立場，指導同學選出優秀人選， 並適度給予候選人精神鼓勵，以避免產生不良情緒反應。

十一、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